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锡水资〔2023〕11号

关于开展公共供水计划用水户规范化

管理试点工作的通知

滨湖区水利局、市河湖治理和水资源管理中心，市水务集团有限

公司：

为贯彻落实水资源刚性约束制度，全面强化节约用水管理，

规范公共供水计划用水户的管理方法和路径，进一步提高管理水

平，根据《江苏省节约用水条例》《无锡市水资源节约利用条例》

《水利部关于全面加强水资源节约高效利用工作的意见》（水节

约〔2023〕139 号）、《江苏省计划用水管理办法》（苏水规〔2016〕

4 号）等的规定和水利部县域节水型社会达标建设要求，经研究，

决定在我市滨湖区先行先试，开展公共供水计划用水户的规范化

管理试点。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试点对象

滨湖区范围内公共供水（自来水）年用水量 1 万立方米以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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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非居民计划用水户（市节水办、市城市节水办联合下发的市区

使用公共供水水量较大的非居民计划用水户中的滨湖区名单）。

重点是高耗水工业企业、机关、高校、学校、医院、宾馆和已命

名的节水载体。

二、试点期限

2023 年 6 月—2024 年 12 月。

三、试点内容

1.规范用水计划的申请、核定、下达、调整工作流程。

2.规范用水统计报表、健全用水管理台账。

3.建立水务经理制度，形成管理网路。

4.试点重点用水户用水设施的标准化、规范化建设。

5.推进节水载体、水效领跑、节水教育基地的创建和节水评

价、水平衡测试、用水审计、合同节水、节水贷等的深入开展。

四、工作要求

1.要按照最严格水资源管理考核要求，理清思路、逐一对标，

制订工作计划、成立工作专班，统筹任务分解、监督执法、技术

支撑等工作，有条不紊、扎实推进。

2.要结合滨湖区实际，根据试点进程、适时出台相关公共供

水计划用水户的节水管理政策文件，形成可复制、可推广的管理

成果和经验。

3.要高度重视、精心组织、明确责任，要先易后难、抓住重

点、以点带面、典型引路、循序渐进，认真实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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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市水务集团有限公司要及时向滨湖区水利局提供相关用

水户用水量和缴费信息，市河湖治理和水资源管理中心要做好业

务指导工作，要互相协作、形成合力，共同推动试点工作的开展。

特此通知。

无锡市水利局

2023 年 6 月 7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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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省节水办。

无锡市水利局办公室 2023 年 6月 15日印发


